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5 月 2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23日臺北市政府（112）府授法綜字第 1123020746號函修正全

文 33點；並自 112年 5月 25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

    稱各機關）國家賠償事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為處理各機關之國家賠償事件，應組成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國賠會）。

    國賠會置委員十三人，召集人由本府秘書長兼任。秘書長及臺北市政

    府法務局（以下簡稱法務局）局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法務局就

    下列人員報請市長聘（派）兼之：

    （一）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以下簡稱人事處）代表一人。

    （二）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代表一人。

    （三）國家賠償法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九人。

    前項委員除秘書長及法務局局長隨本職進退外，其餘委員任期為二年

    ，任期屆滿得依規定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聘（派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二項本府各機關代表，應薦派簡任層級以上人員兼任。

    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以不低於全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國賠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法務局局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事

    務；其有關幕僚作業等，由法務局指派現職人員兼任。

    國賠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三、國賠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國家賠償請求事件之審議。

    （二）關於國家賠償求償事件之審議。

    （三）關於國家賠償請求事件報告之聽取。

    （四）關於國家賠償請求事件之確認。



    （五）其他與國家賠償有關事項之審議。

四、國賠會原則每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

    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席。

    國賠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國賠會委員對會議之討論事項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各款情形

    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討論及表決。

    國賠會於必要時，得因請求權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通知請求權人、利

    害關係人、證人或鑑定人列席陳述意見。

    國賠會於必要時，得由召集人指定委員若干人就賠償事件調查之；受

    指定之委員應就調查之結果，向國賠會報告。

五、請求權人請求國家賠償時，各機關應請其填具國家賠償請求書；其有

    代理人者，並應請其提出委任書或法定代理權之證明文件。

    請求權人應據實說明有無獲得其他賠償、補償或有關財產保險之相關

    給付。

六、各機關於收受國家賠償請求書後，應送請法務局建檔，並即調查事實

    、蒐集證據及其他相關資料；必要時，亦得會同法務局組成臨時調查

    小組調查之。

    各機關對於應送達請求權人之文書，應由機關派員交付或交由郵政機

    關送達，並將掛號回執或送達證書附卷。

七、各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應於收到請求書之日起四十日內，簽具調

    查結果，並將拒絕賠償、和解撤回或進行協議等處理意見函送法務局

    。但因事實之調查、證據之蒐集費時，經簽請機關首長核准者得延長

    二十日。



八、各機關受理國家賠償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國賠會確認，得拒

    絕賠償、移送本府外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機關（構）或為其他適當之

    處理：

    （一）本府無管轄權。

    （二）請求賠償不合法定程式或就請求事項未提出具體事證，不能補

          正或經通知補正屆期不補正。

    （三）請求權人並非其所請求賠償事件受有損害之人。

    （四）同一事件，重複請求賠償。

    （五）請求權罹於時效。

    （六）請求事項顯無理由。

    前項第一款情形，如受理該案件之機關認賠償義務機關顯非本府或所

    屬其他機關學校者，經法務局同意後，得逕以書面敘明理由回復請求

    權人拒絕賠償，並通知有關機關，毋庸提經國賠會確認。

    請求賠償不合法定程式或就請求事項未提出具體事證，而其情形可補

    正者，各機關應通知請求權人於文到之次日起十四日內補正。

    前項通知，應以書面載明應補正之事項、通知補正之法令依據，及屆

    期未補正之法律效果。

    國家賠償事件經國賠會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決議認無賠償責任並函復

    請求權人後，請求權人再次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時，如各機關審認請求

    權人未檢附新事證者，得簽請機關首長同意，毋庸提經國賠會確認，

    逕行回復請求權人說明該案為重複請求賠償之同一事件，請其依先前

    函復拒絕賠償之相關說明辦理，同函並應副知法務局。

九、各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應確實調查相關事實證據；於擬具處理意

    見移送國賠會審議時，並應副知請求權人，且於說明欄內載明下列文

    字：「本件處理意見，係作為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之資料，

    並非確定之結果，臺端如有其他理由或意見，請於文到七日內，以書

    面陳述意見並檢附相關資料，逕送臺北市政府法務局（臺北市市府路

    一號九樓東北區）辦理。」



十、各機關函送調查意見及相關證據資料予法務局提請國賠會討論時，應

    指派熟稔案情之人員列席國賠會說明相關佐證資料（如事故現場會勘

    圖、現場採證照片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等可供協助釐清案情之相關

    資料）。如為審議案件，應指派熟稔案情之人員列席簡報說明。

十一、法務局辦理國家賠償審議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通知請求權

      人列席國賠會陳述意見。但有第十九點第一項規定情形或案件事實

      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不在此限：

      （一）請求權人請求列席。

      （二）被害人死亡或重大傷害事件。

      （三）預估合理賠償金額逾新臺幣（以下同）五十萬元。

      （四）其他經法務局認定有列席之必要。

十二、受理國家賠償請求之機關，依國家賠償法第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或

      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認賠償義務機關為本府所屬其他機關學校者，

      應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加強橫向聯繫及管轄權爭議處理要點規定確

      定主政機關後，由該主政機關通知相關機關表示具體處理意見及佐

      證資料後，簽具彙整意見，依第七點規定函送法務局提國賠會審議

      或確認有無國家賠償責任。

十三、各機關於調查事實後，認有第八點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而擬拒絕賠

      償時，應函送處理意見及檢核表，經法務局同意後，提報國賠會確

      認。

      前項提報確認之案件，如經國賠會審認是否符合第八點第一項各款

      之情形有疑義者，各機關應重為調查後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各機關於調查事實後，認請求權人之請求顯無理由而擬拒絕賠償，

      經法務局審酌有關事實證據後，認有賠償責任，且預估合理賠償金

      額在五十萬元以下者，得函請賠償義務機關逕與請求權人進行協議



      。

十五、各機關於調查事實後自認有賠償責任，且預估合理賠償金額在三十

      萬元以下者，得逕與請求權人進行協議。

      預估合理賠償金額逾三十萬元且在五十萬元以下者，經法務局同意

      後，得逕與請求權人進行協議。

十六、各機關依前二點規定與請求權人進行協議，如請求權人擴張聲明，

      經機關預估合理賠償金額逾五十萬元者，應提國賠會審議。

十七、機關依第七點規定函送法務局之案件，法務局認有事實及證據上之

      疑義，得移請賠償義務機關或相關機關再為調查；必要時，並得本

      於職權會同賠償義務機關或相關機關另為調查。

十八、國賠會決議認有賠償責任者，賠償義務機關應在決定賠償之原則及

      範圍內進行協議。

      經國賠會確認或審議決議認無賠償責任者，賠償義務機關應參酌委

      員意見，以書面詳細敘明拒絕賠償理由函復請求權人，並副知法務

      局及有關機關。

      前項書面應載明：「臺端如不服拒絕賠償之決定，得依國家賠償法

      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普通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請留意國家

      賠償法第八條有關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之規定。」

      國賠會審議時，認被請求機關非賠償義務機關者，應依下列方式辦

      理：

      （一）賠償義務機關為本府或所屬各機關者，得決議由賠償義務機

            關依程序重新辦理或依決議內容辦理，並通知請求權人。

      （二）賠償義務機關為前款以外其他機關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拒

            絕之，並通知有關機關。



十九、國家賠償事件涉及民事、刑事或行政爭訟之法律關係者，於其程序

      確定前，得經國賠會審議後決議逕予結案，並由各機關通知請求權

      人，俟其程序確定後依結果辦理。

      國家賠償事件之請求權人已向法院請求損害賠償者，各機關得函請

      法務局同意，提國賠會報告後，逕予結案，並由各機關通知請求權

      人，俟其程序確定後再依結果辦理。

      依第一項通知時應載明：「臺端如不服本案之決定，得依國家賠償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普通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請留意國

      家賠償法第八條有關賠償請求權時效及民法第一百三十條等規定。

      」

二十、各機關依第十四點、第十五點規定或經國賠會決議認有賠償責任，

      其辦理協議程序除應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外，並應

      速定協議期日及處所，製作通知書，至遲於協議期日五日前送達請

      求權人、代理人及有關人員。

      各機關進行協議時，得洽法務局派員提供法律意見。如就同一賠償

      事件有其他機關、個人或團體應負賠償責任或補償責任，或保險公

      司應負保險給付責任時，應以書面通知其參加協議或到場陳述意見

      。

      協議成立者，應依規定製作協議書並留存一份；開始協議之日起逾

      六十日協議不成立者，應依職權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各機關於收到國賠會有賠償責任之決議後，應於三十日內與請求權

      人達成協議。但因相關損害之鑑定、單據之蒐集或請求權人之聯繫

      不易，經簽請機關首長核准者得延長三十日。

      各機關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致未能遵期達成協議或不依職權發給協議

      不成立證明書者，應提國賠會報告並到場說明。

二十一、各機關進行協議時，應依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基準

        之規定辦理。



二十二、各機關進行協議時，如協議成立之賠償金額須簽報局、處首長核

        定者，應於國家賠償事件協議紀錄協議事項內敘明：「本協議紀

        錄須俟賠償義務機關依規定程序，簽請局（或處）首長核定後，

        協議始生效力。」

二十三、國家賠償之訴訟案件，由被告機關主辦，並得洽請法務局協助。

        各機關收受請求權人提起之國家賠償訴訟案件通知或裁判書者，

        應於十五日內將起訴狀、裁判書或相關資料影本函送法務局。

二十四、國家賠償事件經協議成立、訴訟上和解（調解）成立或判決確定

        後，賠償義務機關應即填製國家賠償金請撥書二份，並附協議書

        （和解書）二份或判決書、和解筆錄等有關文件乙份，送法務局

        辦理；其為回復原狀者，由賠償義務機關填具回復原狀之費用憑

        證及證明原狀回復之文件，送法務局辦理。

        法務局於收到前項書件後，如為金錢賠償，得以開立市庫支票、

        轉帳匯入請求權人之帳戶或其他適當方式撥付賠償金；如為回復

        原狀，開立市庫支票撥交賠償義務機關。請求權人領取賠償金或

        受領原狀回復時，應請其填具收據或證明原狀已回復之文件。

二十五、各機關於賠償後，應依本府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規程及分層負責明

        細表等規定認定被求償人，並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三項及第三

        條第五項規定檢討有無應負責任之人。

        各機關行使求償權，應於請求權人領取賠償金或受領原狀回復後

        ，自法務局通知之日起四十日內，簽具調查結果及處理意見函送

        法務局。但因事實之調查、證據之蒐集費時，經簽請機關首長核

        准者，得延長二十日。

        各機關檢討求償責任時，如認該案件之公務員顯無故意或重大過

        失之求償責任或查無應負責任之人時，得敘明理由，函請法務局

        同意，提國賠會報告後，免予求償結案。



        賠償義務機關辦理行使求償權審議案件，應通知被求償人列席國

        賠會陳述意見。

        國賠會決議應行使求償權者，其求償程序準用第二十點第一項規

        定。經賠償義務機關協商應繳入國家賠償之收入，其收繳作業應

        註明收繳期限及方式。

二十六、各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發現因公務員之故意或過失致生國家

        賠償責任時，應主動依法追究公務員之行政責任，並將追究結果

        通知法務局。

        國賠會於處理國家賠償事件，發現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致生國家

        賠償責任時，應移請該公務員所屬之機關依法追究其行政責任，

        該公務員所屬之機關並應將追究結果通知法務局。

        國賠會決議認有國家賠償責任者，賠償義務機關應依職權主動檢

        討其所屬公務員有無行政責任，並將檢討結果通知法務局。

二十八、國家賠償金及回復原狀所必需之費用，由臺北市總預算所列國家

        賠償金計畫科目支付。求償所得交由法務局繳入市庫。

        依本要點處理國家賠償事件所需各項費用，由法務局年度相關預

        算支應。

二十九、各機關因請求權人於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二年時效期間

        內提出請求，而於逾二年後始拒絕賠償之事件，應於拒絕賠償通

        知書上載明：「臺端如不服拒絕賠償之決定，請於六個月內向普

        通法院起訴，逾期本機關依法得主張時效抗辯」。

三十、各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之檔案，應採一請求案件一專卷方式歸檔

      管理，其保存期限至少二十年。



三十一、各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應掌握時效，積極、審慎處理，對於

        績效卓著而有實據之承辦人員，得予獎勵。

三十二、各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違反本要點情節重大者，得由法務局

        移請該機關或提請國賠會依法議處，該機關應將議處結果函送法

        務局及人事處，並向國賠會報告之。

三十三、本要點所定書表格式，由法務局另定之。


